
關
於
「
集
遊
權
並
不
保
護
蓄
意
破
壞
千
擾
之
人
」
之
判
決

.
—
—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一
九
九
一
年
六
月
十
一
日
判
決
，
截
至
譯
稿
完
 

成
時
尚
未
登
栽
於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，
原
稿
譯
自

E

U
Q -
R

Z

 

期
刊
一
九
九
一
年
第
三
六
一
頁
以
下

譯

者

：
張
稚
川

判
決
要
旨

1.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保

護

並

不

伸

及

於

那

些

並

非

意

圖

參

舆

-

而
係
意
圖
妨
害
f

的

人

們

。

上

行

爲

究

竟

評

篑

具

有

參

舆

抑

或

妨

害

之

意

圓

’
能

夠

由

翼

憲

法

法

院

-
蠢
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條

的

揭

示

原

 

則

來
加
以
審
查
。

判
決
主
文
：

二
五
三



■
五
四

憲
法
訴
願
駁
回=

判
決
理
由
：

A
 '

此
項
憲
法
訴
願
係
針
對
以
下
事
項
而
提
出
：
即
訴
願
人
被
警
察
禁
[[:
進
入
一
場
公
開
集
會
的
會
場
"

I

 
'

L

於
一
九
八
七
年
十
一
月
*
十

五

日

-
於
弗
來
堡
的
一
家
飯
店
中
，
舉
行
了
一
場

:M-.
(
和
赏

(

” Re
p
u
b
K
k
g
e
r
”

 

)
(
按

：
德
國
極
右
翼
政
黨
)
的

公

開

集

會

。
而
逍
場
集
會
的
保
護
措
施
係
應
由
事
先
被
委
派
你
會
場
的
昝
務
人
員
予

 

以

負

責

=

到
了
這
場
集
會
預
定
的
閧
始
時
刻
十
九
時
-一
一
十
分
，
有
十
個
人
位
處
於
集
會
場
所
内
。
參
與
者
的
數
目
在
二

 

卜
時
以
前
增
高
至
二
卜
四
人
。
而
在
集
會
場
地
之
前
另
停
留
著
八
個
人
^
^
訴
願
人
也
在
這
八
個
人
之
間
=
這
八
個
人

 

的
圑
體
人
數
繼
績
擴
大
，
到
了
二
十
時
三
十
分-

r」

經
達
到
了
四
十
侗
人=

在
十
九
時
三
十
分
至
二
十
時
之
間
的
時
段

 

中

-
這

些

人

之

中

！
名
進
行
分
發
一
張
傳
單
，
在
該
傳
單
中
曾
做
如
下
攻
擊
：

「
禁

止

僞

裝

成

「
共

和

涨

人

』
的
膂
納

 

粹
黨
人S
c
h
b
n
h
u
b
e
r

氏

(
按

..爲

R
e
p
u
b
l
i
k
a
n
e
r

黨

之

黨

魁

)
登
場

！

」
另
有
少
數
的
人
也
嘗
試
伴
隨
以
F

叫

喊

-
而
 

到
達
集
會
場
地
：

「
納
粹
應
該
被
趕
走
！

」
，
「
這
些
事
在
我
們
的
M

史
L

LL
經
有
過
一
次
了

 

-

它
在
這
兒
應
該
被
阻



止
！

」
然

而

讓

的

S

卻
因
警
務
人
員
而
落
空
，
瞀
務
人
員
i

f

負

貴

人

的

請

求

’
而
在
前
庭
阻
止
上
開
團
體

 

的
成
員
進
入
該
f

的
i

。
訴
願
人
自
己
也
是
迄
至
二
十
3

止

，
皆
S

方
的
口
頭
$

所

阻

止

，
而
不
得
進
入

 

所

i

後
曹
方
指
揮
官
—

集

會

負

寅

人

,
而

請

在

前

庭

內

的

人

嚣

去

-
並

警

薯

不

離

去

-
將
被

 

聱

方

驅

趕

■*
這
些
人
——

i

新
願
人
——

並
未
遵
行
上
開
f

 ’
而
後
遂
被
推
回
飯
店
的
入
口
處
。
於
二
十
時
零
七

分

蠢

行

_

畢

-

新
願
人
於
其
新
中
要
—

以
以
下
之
裁
定
：
對
新
願
人
所
下
的
醫
方
口

 

應

屬

違

法

。
 

t

地
方
行
政
法
院
駁
回
該
訴
•
訴
願
人
關
於
其
所
請
求
裁
決
的
合
法
訴
之
利
益
並
不
存
在
，
這
不8

1
!
^

不
驅
離

 

發
生
事
情
將
難
以
—

原
狀
供
觀
點
是
如
此*

而
且
從
警
方
有
可
能
再
犯
的
風
險
的
觀
點
來
加
以
—

亦

然

。
瞀
方
的

 

措
施
並
—

新
願
人
有
所
歧
視
。
以
曰
後
可
能
產
生
相
類
f

件
的
可
能
性
來
論
斷
-
不
能
被
接

受

的-

訴

願

人

的

上

等

行

政

法

院

駁

回

。
此
繼
續
確
認
違
法
的

S

的
聲
請
是
合
法
S

出
，因
新
之
利
益
 

必
須
基
於
警
方
日
後
重
覆
再
犯
風
險
，
、

(

w
i
e
d
l
o
l
u
n
g
s
g
e
f
a
l
l
r

 )
的
観
點
而
被
—

。
然
而
該
項
起
i

應
羼
不
具

 

理
由
而
應
予
以
駁
回
•
聱

方

阻

J h -
訴
願
人
進
入
蔽
I

會
的
t

應

係

合

法

者

。
.該
項
$

的
法
律
基
f

存
在
於
治

 

安

一

般

條

款

(
巴

—

符̂

騰

堡

馨

察

法

第

一

.條

及

第

三

條

)
之

中

。
瞀
察
主
管
機
调
f

在
一
項
以
妨
害
公
共
集

 

會
之
合
秩
序
進
S

目

的

的

干

窬

將

發

生

的

當

口

 -
進
行
干
預
並
排
除
干
摄
。

警
方
依
下
述
事
件
而
發
動
是
正
f

 :
即
訴
願
人
已
試
圖
妨
i

項
f

的
合
秩
序
進
行
•
 I

方
於
其
進
行
干

 

預
的
決
定
性
時
黏
之
觀
黏
’
乃
*

一
即
依
現
述
的
嚴
格
擦
準
下
’
所
有
的
镦
兆
都
顯
示
著
-
訴
願
人
並
不
是
要
參
舆
該

二
五
五



二
五
六

項

集

會

-
而
是
懷
有
T

擾
的
意
圖
而
欲
入
内
，
以
期
妨
害
該
項
集
會
。
然
而
當
訴
願
人
依
其
在
集
會
處
的
前
庭
之
舉
11:
 

-
4
以
被
辨
認
其
具
妨
害
的
y

的

時

-
他
應
不
屬
此
項
集
會
的
參
與
者
-
而
是
潛
在
的
干
擾
者
。
從
而
訢
願
人
乃
不
具

 

進
入
的
權
利
-
而
是
應
被
警
方
阻
止
加
入
該
項
集
會
，
並
且
應
被
排
除
出
該
片
廣
場
。
至
於
其
他
方
面
的
適
用
可
能
，
 

亦
即
當
這
名
淠
在
的
干
擾
者
在
另
一
方
[&*
也
應
被
視
爲
是
(
對

立

)
集
會
的
參
與
吝
之
情
形
-
在
前
述
之
系
笋
案
例
中

 

是
無
庸
多
加
解
釋
的
"
並
無
任
何
集
會
是
由
那
些
處
於
前
庭
的
人
們
組
成
的
■，
因
這
些
人-

如
同
訴
願
人
自
L i

所
陳
述

 

的

-
並
非
基
於
從
事
共
同
的
意
見
之
形
成
或
表
達
的
目
的
而
前
來
的=

聯
邦
最
高
行
政
法
院
駁
问
了
該
單
獨
根
據
行
政
法
院
法
第一

 一一：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.
款
規
定
之
上
訴
許
吋
理
由
而
提

 

起
的
對
訴
訟
不
許
吋
提
起
的
訴
願
"
此
項
訴
願
之
提
起
-
係
以
在
上
訴
法
院
所
未
確
認
的
事
—

菡

礎

-
而
並
未
從
时

 

導
引
出
任
何
法
律
上
在
上
訴
程
序
中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重
大
意
義
-
並
從
而
需
要
解
釋
的
疑
難
點=

n

、

L
訴
願
人
抨
擊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第
一
項
及
第I

〇
三
條
第
一
項
遭
受
違
反
。

地
方
行
政
法
院
忽
視
了
其
法
律
上
的
聽
證
權
，
並
且
對
於
訴
願
人
依
據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第
一
項
而
亨
有
的
菡
本
權

 

利

認

識

錯

誤

，
而
使
地
方
行
政
法
院
否
定
了
訴
訟
利
益
之
存
在
。

淑
法
訴
願
人
並
作
如
下
主
張
：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對
於
普
察
造
成
的
危
害
之
t

-

只
單
獨
地
依
一
般
洽
安
條
款
做

 

要

求

*
而
未
考
量
到
依
據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第
一
項
所
爲
的
特
別
要
求
。
根
據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之
觀
點
.
認
爲
訴
願
人
應



該
被
排
除
在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第
一
項
的
保
S

圍
之
外
。然
而
的
理
解
將
導
致
’在
基
本
權
利
之
上
所
要
求
 

的

，
於
推
估
判
斷
的
領
域
內
已
被
加
強
的
要
求-

i

被
履
行*

尤
其
是
髙
等
行
政
法
院
竟
對
基
本
法
第
八
®

 一
項
 

的
保
護
範
圍
認
識
錯
誤
•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的
法
律
上
論
證
不
外
是
：
特
定
人
所
爲
尖
銳
反
對
的
意
見
表
達
’
暨
要
求
官
 

署
停
止
該
項
f

的
要
求*

可
間
接
證
明
希
望
進
入
的
棄
之
妨
害
意
圖
。
然
而
潛
在
的
參
與
人
卻
只
有
當
他
們
「
武
 

裝

J

著
或
是
明
顯
地
於
其
意
圓
上
被
辨
畿
爲
不
友
善
的
時
才
得
被
拒
絶
入
內
；
「
不
友
善
的
意
圖
」
於
此
指
者
在
該
集

 

會
中
進
S

烈
辯
論
的
目
的*

除

此

之

外

，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牴
觸
了
基
本
法
第
一
0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-
因
它
忽
晛
了
訴
願
人
提
出
的
重
要
事
實
-
而

 

且
就
此
並
未
在
l

i
審

理

中

加

以

表

示

其

意

見

-
並
且
未
對
訴
願
人
！
^

的
證
S

行

調
査
*

2.
巴
登
——

篇

堡

邦

的

司

法

暨

聯

邦

暨

歐

洲

事
i

長
現
系
爭
憲
i

願
爲
不

合

法*

他
們
違
反
了

 
f

最
高

 

行
政
法
院
於
一
九
九
〇
年

五

月

十

五

日

所

做

判

決

。
故
於
此
乃
不
符
合
根
據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二
條
暨
第
九
十

 

條
第
一
項
所
產
生
的
理
由
及
證
實
的
要
求
。
此
外
系
爭
憲
法
訴
願
至
少
應
被
判
決

爲
無
理
由
而
加
以
駁
回
。

B

、

I

、

L
系

爭

憲

法

新

願

在

其

對

地

方

行

政

法

院

判

決

提

起
j

事

上*

是
不
八a

法

•
這

是

因

其

缺

少

訴

之

利

益

。
憲
法
訴

 

願
人
在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承
認
憲
法
訴
願
人
在
從
警
方
有
重
複
再
犯
之
風
險
的
觀
點
上
，
對
被
1

的
裁
決
有
值
得

S

二
五
七



二
五
八

的

利

益

，
並
且
訴
願
人
所
提
之
新
乃
被
視
爲
許
可
之
後
，
已
不
再
因
此
地
方
法
院
判
決
而
有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之
必
要
。
 

如

下

的

論

點

’
即
地
方
行
政
法
f

於
這
樣
的
訴
之
利
益
仍
利
恢
復
的
觀
點
而
予
以
否
認
’
且

高

等

法

院

就

 

此
並
未
詳
細
檢
射
，
是
與
此
毫
不
相
關
.
因
爲
憲
法
訴
願
人
於
系
爭
事
實
中
，
就
其
欲
受
通
法
法
院
審
查
的
目
的
而
言

 

，
該
目
的
在
本
質
上
已
被
達
成
。

2.
除
此
之
外
的
系
爭
憲
法
訴
願
是
合
法
提
起
。
但
訴
願
人
所
抨
擊
的
，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違
反
了
訴
願
人
在
法
律
上
 

被
練
證
的
1

權

，
此
一
主
張
仍
然
違
反
了
由
聯
邦
憲
法
法
脘
法
第
九
十
條
第
二
項
所
導
出
的
憲
法
訴
願
之
附
屬
性
此

 

一
原
則
(D

e
r

 

G
rundsatz

 
der

 
s
u
b
s
i
d
i
a
r
i
H
)

。
該
項
原
則
要
求
’
憲
法
訴
願
人
基
於
嚴
格
意
義
的
窮
盡
法
律
救
濟
途

 

徑
之
要
求
，
必
須
已
經
利
用
了
所
有
程
序
可
能
性
來
以
期
使
獲
得
現
時
已
作
成
的
違
憲
行
爲
能
被
導
正
。
這
也
f

著
 

，
被
聲
稱
的
基
本
權
利
之
違
反
，
應
該
在
與
該
違
反
最
近
的
程
序
中
加
以
主
張
。
從
而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一
〇
三
1

 一 

項
的
違
反
依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一
三
二
條
第
三
項
第
三
句
應
作
爲
程
序
瑕
疵
，
從
而
應
該
早
在
不
許
可
提
起
的
訴
願
(
 

N
i
c
h
t
z
u
l
a
i
g
s
b
e
s
c
h
w
e
r
d
e

 )
中
加
以
主
張
。
而
這
是
憲
法
新
願
人
所
錯
失
的
*

n

 '

在
廉
法
訴
願
是
合
法
被
提
起
的
範
圍
而
言
-
其
於
—

上
並
無
t

效

果

。
訴
願
人
根
據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所
享
有

 

的
基
本
權
利
並
未
被
侵
害
■■上
開
被
抨
擊
的
裁
判
並
未
觸
及
系
爭
基
本
權
利
的
i

領

域

。

L
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全

髋

德
國
人
之
下
述
權
利
：
和
平
且
無
武
裝
地

f

。
這
項
基
本
權
利
的
t

並
非
單
獨



只
限
於
對
既
有
€
#

的

參

與

，
而
是
也
涵
蓋
了
集
合(si

c
h
l
v
e
r
s
a
m
m
e
l
n
s

 )
的

全

部
遇
程
。
這
尤
其
是
指
加
入
一
項

 

事
先
已
i

a
好
或
正
集
結
中
的
§

而

言

。
我
們
須
作
這
種
解
釋
，
否
則
集
會
自
由
就
含
有
危
險
，
即

S

國
家
的
措

 

施

，
在
集
會
好
s

階

段

，
就
侵
害
了
基
本
權
利
的
實
行
。
集
會
自
由
的
基
$

利
不
僅
是
保
護
那
些
對
集
會
的
目
的

 

或
在
f

中
發
表
的
意
見
贊
同
的
參
與S

於
國
家
侵
犯
’
尚
且
也
對
那
些
持
批
評
或
排
斥
立
場
甚
或
欲
在

f

中
表

 

達

的

人

們

加

以

蠢

*

然

而

基

本

法

第

八

條

的

保

護

卻

止

，
當
行

爲
的
目
的
不
在
期
望
參

舆一
J
S!

也
包
括
批
評一

f

-

I

 

在
期
望
妨
害
f

之

時

。
和
平
且
無
武
裝
地
f

之
權
利
’
乃
是
根
據
基
本
法
而
來
共
同
生
活
體
之
意
見
形
成
與

 

意
見
表
達
的
利
益*

它
應
使
得
出
席
者
得
不
受
國
家
阻
礙
的
’
計

劃

或

自

發

的

溝

.M
’
暨
溝
通
結
果
的
明
白
傳
播
成
爲

 

可
能
實
現
的
結
果
。
這
項
權
利
也
保
護
每
一
個
希
望
參
與
的
德
國
人
。
雖
然
參
與
也
許
並
不
能
對
f

的
目
的
^

助

 

益

，
甚

至

也

有

可

能

異

議

及

抗

議

。
但
是
參
與
者
渴
求
著
熱
情
，
在
集
會
存
續
中
另
外
再
吸
收
意
見
，
或
單
獨
以

 

溝
通
的
方
式
追
求
不
一
致
的
目
的
。
一
人
若
對
一
項
f

企
圖
以
其
影
響
而
妨
害
集
會
之
目
的
，
則
其
是
不
能
夠
引
用

 
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的
•
這

也

適

用

於

’
和
他
一
起
去
爭
吵
的
人
。
這
種
多
數
人
合
力
作
爲
的
情
况
’
當
該
等
合
力
作
爲
的

 

目
的
只
在
阻
止
一
項
f

時

，
是
不
能
夠
爲
其
帶
—

會
自
由
的
享
受
的
。

藉
著
國
家
行
爲
而
來
拒
絶
特
定
人
加
入
集
會
’
若
因
該
特
定
人
乃
不
i

與

’
卻
係
欲
破
壞
§

時

’
是
未
觸
及

 
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的
^
一
!範

圍

的

•
根

據

這

項

理

由

’
我
們
從
f

自
由
的
基
本
權
利
並
不
能
得
出
f

國
家
行
爲
的
標

 

準

’
依
據
之
我
們
應
該
貫
徹
由
f

遊
行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而
產
生
的
對
於
f

之
帶
妨
害
意
圖
的
干
f

禁

止

。
這

二
五
九



二
六
〇

類
干
擾
的
人
的
—

毋
寧
是
，
仍
然
受
著
經
由
其
他
自
由
權
利
與
基
本
權
利
中
恣
意
禁
II:
二
者
之
協
調
下
的
蕋
本
權
利

 

保

護

。2.
地
方
行
政
法
院
的
如
下
假
設
並
非
牴
觸
憲
法
-
其
P
設
係
瞥
方
有
充
分
的
理
由
形
成
其
觀
點
-
即
訴
願
人
並
非

 

希

望

參

與

審

，
而
係
欲
夥
同
他
人
來
共
同
妨
害
f

。

a)
該

項

事

實

認

定

-
係
地
方
行
政
法
院
假
設
理
由
之
所
在
，
而
a

其
對
於
集
會
法
與#

1

察
法
規
定
標
準
之
法
律

 

上
評
惯
原
則
k

.乃
係
該
法
院
之
事
務
，
非
屬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的
監
督
之
内
=
然
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必
須
去
審
查
，
是
否

 

於
詮
釋
與
適
用
該
項
單
一
的
權
利
時
-
已
經
對
於
基
本
權
利
的
影
響
做
了
充
分
的
重
視=

於
前
述
系
爭
案
例
中
-
需
要

 

一
項
更
爲
加
強
的
監
督
-
檢
驗
是
否
該
由
法
院
所
做
成
的
事
贲
認
定
，
確
能
獲
致
訴
願
人
意
欲
破
壤
集
會
之
此
一
結
論

 

。
對
於
先
前
提
及
的
舉
止
’
究
竟
評
偾
爲
參
與
抑
或
妨
害
’
也
同
時
決
定
了
該
項
行
爲
是
否
屬
於
f

,E

ttJ
的
保
護
範

 

圍

，
基
本
權
利
保
護
只
有
在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就
該
評
價
能
從
基
本
權
利
的
觀
點
加
以
審
查u

b
e

t
f

e
n

 )
時

，
才
得
 

以

確

保

。
此
是
長
久
以
來
所
在
決
定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所
定
的
保
護
範
圍
的
判
決
中
所
依
據
的
評
惯
上
所
被
承
認
的
-
其

 

同
時
也
必
須
在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的
適
用
上
準
用
之
D

b}
然
而
此
項
擴
大
的
檢
證
，
並
不
m

生
以
下
結
論
-
即
憲
法
訴
願
人
的
舉
I h

是
未
經
考
*
地
被
排
除
在
菡
本
法

 

第
八
條
的
保
護
之
外
。
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是
否
就
在
集
會
場
所
内
的
叫
喊
-
在
I

分
發
的
傅
單
及
憲
法
訴
願
人
對
普
方
負
寅
人
之
表
達
等

 

等

內

容

，
有
過
判
斷
錯
誤
，
或
其
判
斷
在
判
決
理
由
中
是
否
被
不
正
當
地
記
載
-
在
本
件
憲
法
訴
願
中
提
起
人
並
未
足



夠

具
體

地

陳

述

，
亦
非
已

可

辨

明

。
法
院
所
確
定
的
憲
法
訴
願
人
等
之
言
行
並
非
只
是
單
純
的
對
該
集
會
之
批
評
。
於

 

其

中

，
毋
寧
更
明
白
地
是
-
由

的

批

評

中

已

可

確

定

了

逾

越

的

目

的

，
即
其
是
以
外
部
的
干

i

阻
止
上
述
活
動

 

的

繼

續

發

展

。
在
系
爭
判
決
中
被
提
及
的
’
那
些
停
留
在
集
會
場
所
之
前
的
人
們
’
其
意
見
及
意
思
之
證
明
，
應
該
可

 

以
恰
當
地
排
除
下
述
看
法
■■他
們
是
希
望
和
f

參
與
者
從
事
辯
論
式
的
討
論*

從
而
不
僅
從
單
純
基
t

利
的
角
度

 

’
亦
且
從
憲
法
爲
根
據
上
都
不
能
指
摘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根
據
系
爭
認
定
而
得
出
的
結
論
..即
瞥
方
能
夠
根
據
集
結
人
群

 

的
舉
止
推
論
出
其
當
然
係
以
妨
害
之
目
的
來
干
擾
活
動
。

訴
願
人
對
此
提
出
反
對
理
由
’
認
爲
這
由
警
方
和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毫
無
例
外
都
認
定
十
分
嚴
重
的
叫
喊
是
在
警
方

 

展
開
驅
離
行
動
中
才
開
始
的
’
警
方
根
據
叫
喊
而
下
的
禁
止
進
入
的
命
令
是
從
而
不
能
夠
被
正
當
化
的
。
然
而
此
項
異

 

議
對
該
向
訴
願
人
所
頒
下
的
口
頭
禁
令
-
並
不
能
產
生
影
響
，
該

禁

令

只

是

上

I

審
訴
訟
程
序
的
客
體
。
由
於
這
項
命

 

令

’
訴
願
人
一
直
到
二
十
時
爲
止
不
能
參
觀
該
項
活
動
-
無
論
憲
法
訴
願
人
所
指
摘
的
判
決
所
認
定
的
要
件
事
實
如
何

 

*
這
些
有
爭
論
的
言
詞
在
警
方
作
成
口
頭
禁
令
之
前
均
已
發
生
。
而
且
無

論

如

何

，
涉
及
本
件
憲
法
訢
願
人
個
人
的
以

 

及
由
三
人
一
所
單
獨
訴
請
確
認
違
法
的
口
頭
禁
令
是
在
這
些
叫
喊
之
後
才
作
成
的
。

根
據
對
系
i

决
之
檢
證
’
所
從
而
發
生
的
結
論
是
’
憲
法
訴
願
人
的
行

爲

並
不
於
基
本
法
第
八

f

1

項

 

的
^

^

圍

內

。
該
行
爲
乃
從
而
不
能
牴
觸
該
項
基
本
權
利
>


